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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对员工履行 

社会责任的现状与相关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袁声莉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近些年来，湖北的中小企业在履行员工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在工资保障、劳动时间、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劳动合同签订、工会组织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企业外部促推力不足是导致湖北

中小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度低的关键性因素。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的参与者，湖北中小企业应主动承

担起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主动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谋求劳资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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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体现企业管理是否合规的标志之一，如何促进中小企业更好地履行

员工社会责任，应成为政府、中小企业以及全社会共同的职责。湖北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点，2007 年年底，武汉“1+8”

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又被国家确立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湖北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

用。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 这除了给湖北带来了各种发展的机遇外， 还对湖北及湖北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以湖北中小企业为对象，探讨中小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实践与相关理论问题，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中小企业员工社会责任的要求 

员工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而专门讨论企业员工社会责

任的成果还比较少。目前， 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在论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同时，也间接地

提出了全面的企业员工社会责任观。如黄樱[1]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层是经济法律方面的责任，包含严格的经济

法律标准、员工健康条文、安全生产条例、环境保护要求和国家行政法规方面的要求； 第二层是伦理慈善方面的责任，包括经

营道德伦理、诚信声誉、公众形象、医疗卫生、慈善事业、社区发展、员工教育、节能环保；第三个层次是新出现的和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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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如解决贫困问题等）。与之相反，有的学者认为对企业员工社会责任的要求不宜拔高。如约翰.W.巴德（John.W.Budd）
[2]将雇佣关系的公平描述为一组最低标准、分配性公平和程序性公平， 公平的最低标准包括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安全和健康

保护、童工限制、家庭休假、退休、健康和残疾保险。还有的专家和学者探讨了企业劳资关系质量、员工权益保障质量的评价

体系或模型。如姜万军等[3]构建了由经济关系类指标、社会关系类指标和自然关系类指标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他们从

普通员工教育培训直接支出占普通员工工资总额的比例、员工工资保障水平、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企业在保障员工健康与安全

方面的单位员工支出费用以及发生职业病或工伤伤害事故的员工数量等方面提出了衡量企业员工权益保护的指标。谢康等[4]从能

力成熟度角度研究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模型，提出了一个从员工参与管理、人际沟通、缺勤率和抱怨率4 个方面评价企业

劳资关系质量的评价模型，等等。 

考虑到我国中小企业经营现状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笔者认为，适度性和合法性应视为现时期衡量我国中小企业履行

员工社会责任程度的主要原则。适度性，即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实力和可能性， 不应过多要求中小企业在协助当地政府、社区

建设方面的要求以及伦理慈善的要求，这些方面应尊重企业的想法。作为经济组织的中小企业，经济责任是他们的根本责任，

不应对他们作出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要求。合法性，即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我国各种劳动法

规、条例和政策，切实履行企业自身义务和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国内

劳动法律法规的要求，妥善处理与劳动者，特别是与弱势劳动群体之间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关系。适度性和合法性是灵活性与规

范性的统一。从检验和评价中小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状况的角度，二者综合起来就体现为一组最低劳工标准，包括：企业向

员工支付的工资是否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劳动者劳动时间是否超过法律限制的最长工作时间、是否使用童工、劳动合同签

订情况、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状况。本文根据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主要考察了湖北中小企业在工资支付、工作时间安排、合

同签订、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维护等情况。另外，为了全面考量湖北中小企业员工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还引入了劳动争议及

工会组织建设两项综合性指标。本文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个别访谈、现场观察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 

二、湖北中小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自2005 年以来， 笔者一直致力于湖北中小企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深入企业专门考查了中小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情

况，倾听了来自员工和管理者的反应。近年来，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湖北省中小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总体情况有了明

显的改善，特别是因改制不到位引起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了明显减少。但因不履行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引发的劳动争议不断上

升，争议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明显高于中部的安徽、江西、河南等省；职工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者收入水平

低于当地经济水平； 工作时间标准的执行普遍较差，不少中小企业劳动者工作时间远超过法律标准；虽然不少中小企业的领导

者认识到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安全维护的重要性， 但大多存在防护措施不严、职工缺乏严格的健康和安全教育与培训，职工的健

康与安全仍有隐患； 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不稳定，难以持续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会组织维护弱势劳动者权益的博弈能力不强，

尚未形成健康稳定的劳资协商机制；劳动合同签约率普遍偏低。 

（一）劳动争议状况 

劳动争议是当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对方侵犯时运用合法渠道寻求权益维护的一种方式。比较直观地反

映某地区劳动争议状况的指标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在本文中，劳动争议的绝对指标用某地区某一段时期内法院受理的当期

劳动争议案件数表示，劳动争议的相对指标以某地区某一段时期内法院受理的当期劳动争议案件数与该地区GDP 总值的比例值

表示，反映某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情况（笔者根据历年劳动争议案件的国家统计数据计算得知，在发生的

劳动争议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属于劳动者申诉案件，案件总数越多，说明劳动者权益维护程度越低，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

程度越低）。 

从绝对值来看。统计数据反映，2003-2006 年4年间， 湖北劳动争议受理数依次为5571 件、7886件、7668 件和7718 件,

分别占全国当期受理案件的2.46%、3.03%、2.44%和2.43%[5]。湖北劳动争议绝对值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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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年份里却远高于周边的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等中部省份。从相对值来看。相关统计结果表明，湖北省2003-2005 

年3 年平均相对劳动争议值为每产出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发生劳动争议1.25 件,低于全国1.67 件的平均值，却接近于民营经济大

省浙江省（该省为1.31 件/亿元GDP），且明显高于中部的安徽、江西、河南等省，反映出近些年来湖北劳资关系的和谐度与该

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 

（二）最低工资权益的保护状况 

某地区劳动者工资水平， 特别是最低工资水平，反映了该地劳动者经济利益受保护的程度。 

从最低工资的角度来看。2004 年武汉市的典型调查反映，不少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向农民工支付工资。

当时农民工月收入在400 元以下的占37%，400-800 元的占45%，800 元以上的仅占17%[6]。而《2004 年湖北省武汉市劳动力市场

部分职位（工种）工资指导价位（五）》所列举的工资标准说明， 最低的生产运输简单体力工人，全年最低工资也应有7390 元， 

平均每个月工资应为616 元，这说明，这一年，至少有40%以上的农民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007 年3-5 月份，笔者对武

汉、潜江、仙桃等市中小企业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笔者了解到，受沿海工资竞争压力的影响，再加上政府加大了监

管力度，近两年湖北中小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一般制造业一线工人的月工资在前些年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

200-400 元，但总体工资水平仍然偏低，对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劳动力缺口十分严重。 

在工资水平相对提高的同时，拖欠工资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工资的事件仍比较严重[7]。此外，

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仍在低水平上徘徊。以工伤保险为例, 大多民营企业没有为职工购买该保险， 湖北省参保人数一直徘徊在100 

万人左右， 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8%左右。 

从平均工资水平来看。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看，除确保职工所获工资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同时，还应形成正常

的工资增长机制，使职工工资水平与其经济贡献相符。统计资料表明，湖北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长期在低位上徘徊，在全国的位

次逐年下移，湖北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占全国平均工资的比率逐年降低。这与湖北企业职工对全国的贡献不相符。宁光杰[8]在比较

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1 个省市1993-2004 年工资增长机制后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工资增长率较慢。统计资料

还表明，在中部各省中，湖北的职工平均工资也位居末位。在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湖南、广东、重

庆和四川11 个省份中，湖北省企业平均工资居最后一位，仅相当于广东省的56.8%、浙江省的60.66%、河南省的89.2% 、江西

省的98.16%。而从GDP 反映的各地经济贡献来看,湖北省经济贡献在11 个省份中位列第6 位。 

（三）劳动时间状况 

我国劳动法律规定，正常每日工作时间是8 小时，每周工作40 小时，各种情况表明，湖北中小企业职工劳动时间普遍比法

律规定的长。湖北一些中小企业目前在劳动者工作时间安排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班时间过长，违反了劳

动法规关于最长加班时间的规定。如一些黑作坊强迫职工每天工作15-17 小时， 每工作10 天才能休息一个晚上。二是不能严

格执行劳动法规关于加班加点工资支付的相关规定， 加班加点不加薪，廉价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变相降低了职工的合法收入。 

对湖北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工时执行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比中型企业好，中型企业比小型企业

好。100%的大型企业职工每天劳动时间在8 小时以内，83.3%的中型企业职工每天劳动时间在8 小时以内， 只有22.2%的小型企

业职工每天劳动时间在8 小时以内。这表明有近80%的小企业和近20%的中型企业劳动者工作时间大于8 小时。笔者在对湖北企

业的个别访谈中了解到，少数小企业劳动者周工作时间长达60 多小时。 

（四）生产现场的安全与健康保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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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职工健康和安全是企业的重要社会责任，是体现企业是否实施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标志之一。2002 年，我国颁布了《职

业病防治法》，加大了维护职工健康与安全的力度。不过，高速发展的经济使一些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忽视了对职工身体健康

和安全问题的关注，不断流动的劳工市场，弱化了一些低端劳动者寻求政府和企业改善生产现场健康和安全的愿望，经济利益

的驱使和安全知识的贫乏使一些劳动者忽视自身安全和健康，冒险从事高危险性的工作，各种因素共同导致近年来各种生产事

故和人员伤亡事件频繁发生。仅2007 年，全国大约发生100 万的工伤事件， 其中约80 万工伤事件的受伤者是农民工。2005 年，

湖北省工矿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558 起，直接经济损失6765.96 万元，与2004 年相比，事故发生次数、死亡人数均有所减少，

但受伤人数增加了15.47%，直接经济损失上升45.17%。2005 年12 月，武汉市有约1.2 万农民工参加了免费体检活动，初步统

计结果显示，接受体检的农民工患病率达40%左右，健康状况堪忧[9]。此外，个别恶性案件也屡见不鲜[10]。 

（五）工会组织的建设状况 

问题之一是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不稳定，难以持续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统计资料表明，湖北省工会基层组织总体呈逐年上

升趋势，2005 年全省有工会基层组织54893 个，比1995 年增加26432 个，增长48.15%，比2004 年增加4502 个，增长8.2%。

不过，湖北省基层工会组织在不同年份之间发展不平衡， 譬如，1985 年， 湖北省有25286 家基层工会组织，1990 年只剩下

3990 家，1997 年进一步减少到2663 家，1998 年增加到17488 家，2001 年猛增至111309 家，2004 年又净减少60910 家。这

说明湖北省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很不稳定，难以持续维护劳动者权益。另外，不同规模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不平衡，中小企业工会

组织建设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湖北省在2004 年对78 家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小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率不

到一半，分别只有41.7%和46%，而实际情况比这更低。 

其实， 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目前湖北工会组织建设率低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工会组织如何通过合法的

途径真正为弱势劳动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增强工会组织为弱势劳动者权益的博弈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方面。 

（六）劳动合同的签约情况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劳动法执法检查中发现，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劳

动合同签约率更低，只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签约，一线工人被排除在外[11]。同年，湖北省有35721 个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

动合同，职工劳动合同签约率47.4%，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291707 人， 仅占当年全省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2.9%和本地务工

农民工的5.8%。以上情况表明,湖北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很低，而中小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就更低。有鉴于此，

2007 年， 湖北省深入推进“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经过努力，确保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50%以上。 

综合以上分析， 结合我们对中小企业员工社会责任的定义，可以判断：不少湖北中小企业并没有对员工履行法律上规定的

社会责任。 

三、湖北中小企业员工社会责任履行度低的原因分析 

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员工社会责任履行度低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是外推力不够，缺乏强大市场外推力、强大政治法制

外推力，劳资关系的社会协调机制缺失；二是内动力不足，资本所有者或其代表缺少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经济利益取向远远高

于企业社会综合利益取向，缺乏改进内部人本管理、主动承担员工社会责任的动力。从全国范围来看，缺乏推动中小企业对员

工履行社会责任的强大市场外推力、强大政治法制外推力以及强大劳方诉求压力，是导致中小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履行度低的

三大外部因素。而除上述三方面因素外，湖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转型时期推行的各种改革举措滞后了也影响了中小企业对员

工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 

（一）国企改组改制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劳资纠纷加剧。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和21 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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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北国有经济减员增效力度最大的两个时期， 也是职工意见反映比较激烈、各种纷争较多的时期。以2004 年为例，该年湖

北省劳动争议受理数是历年中比较高的1 年，其中因解除、终止和变更劳动合同、下岗引起的劳动争议数占总数的41%， 比全

国24%的平均值高出17%，反映了湖北劳动争议的区域性特点。 

（二）湖北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不少企业尚处于生存阶段，还有一些企业亟待积累资本图谋更大的发展。降低成本、确保

经济效益往往成为他们经商办企的第一要务，而改善劳动条件、确保职工的利益则往往被忽视。湖北目前以低端产业为主（包

括低端服务业和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多。2005 年，湖北省大型工业企业只有

82 家，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也只有6731 家。经过2 年的建设，到2007 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9095 家， 私营企

业户数增至17 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占私营企业户数的5.35%， 表明湖北省绝大多数经济单位是规模以下微型企业以及个

体工商户。据浙江的经验，企业职工人数在100 人以上的企业，劳资关系明显好于职工人数在100 人以下的企业[12]。从企业生

命周期来看，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效益和市场地位的不断提升，一些企业创立人的经营管理

理念会相继出现转变，变得更加开明和民主。冯同庆[13]对浙江某大型私营企业成立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制起因及性质的研

究揭示了这种认识转变的现实性。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由改革所引起的劳资争议或一般员工权益的受侵犯, 以及企业实力薄弱对履行程度的制约，都只是暂

时性和局部性的，全社会对侵犯弱势劳动者权益行为的漠视才是最根本性的因素。“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两个经济发

达地区，民营经济繁荣，中小企业众多，两者在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地中小企业因在履行员工社会责任上所持态

度、所行政策、所取行动上的差异， 导致了前者企业劳资和谐度明显好于后者，并直接影响到企业员工招聘与管理。在“长三

角”地带，浙江等地的政府、工会、社会其他组织、劳动者以及守法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正在形成

一股合力，构成了对违法企业的强大外部监督与约束力量，积极推动了该地中小企业去履行员工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提

出，在外在监督和约束机制不足的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使企业主及其代表往往选择牺牲相关利益者利益，以谋求资本利益最

大化。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推力，不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利大于违法成本，这是导致湖北中小企业不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

最主要的经济动因，无论是劳方缺乏强有力的利益诉求动机，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低，都不是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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